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裝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訂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線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
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內政部 函

受文者：本部營建署

發文字號：台內法字第10904009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附件一 附件二)

檢送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「實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失補

償辦法」草案第2次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本部109年2月15日台內法字第1090400884號開會通知單續
辦。

正本：花主任委員敬群、黃委員碧吟、陳委員宗彥、邱委員昌嶽、陳委員茂春、王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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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、營建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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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審查審查「實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失

補償辦法」草案第 2 次會議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09 年 3 月 6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8 樓簡報室 

主    席：花政務次長兼主任委員敬群（陳委員肇琦代） 

  紀  錄：魏正卓 

出席人員：（略） 

列席機關（單位）：如后附簽名單 

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審查結論：本次會議討論草案第 2 條至第 11 條，審查結果

如下： 

一、 草案第 2 條： 

（一）原則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營建署於本日會場發送之本條對應意見（說明）

（下稱對應意見）第（3）點建議增訂第 2 項第

1 款及第 2 款，內容原則照案通過，請該署將該

2 款分別調整為第 2 項及第 3 項，並依國土計畫

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體例調整該 2 項體例。 

（三）營建署對應意見第（2）點所敘「……限制建地

擴展執行方案……」修正為「……限制建地擴展

執行辦法……」，並請該署將該點納入本條說明

欄。 

二、 草案第 3 條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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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說明欄第 2 點第（4）款原列「……經內政部核

定為『零』者，例如臺南軍事靶場……」修正為

「……經內政部核定為『零』者，亦屬『非可建

築用地』，例如臺南軍事靶場……」並請營建署

洽請地政司調整適當論述。 

三、 草案第 4 條： 

（一）第 1 項：本文原定「第二條第一款適用對象……

」修正為「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適用對象……」 

（二）其餘照案通過。 

（三）附件 2：請營建署參酌新北市政府建議，研議是

否於第 1 點增訂有關農作改良物無法遷移者，依

該農作改良物查估價格發給遷移補償費之規定。 

（四）附件 3：請營建署參酌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，研

議是否增訂遷移固定附屬設備、為遷移工廠承租

吊車或堆高機相關費用之遷移補償費計算方式。 

四、 草案第 5 條至第 8 條：照案通過。 

五、 草案第 9 條： 

（一）第 1 項：原定「第二條第一款適用對象為墳墓者

……」修正為「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適用對象為

墳墓者……」 

（二）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六、 草案第 10 條： 

（一）保留。 

（二）請營建署研議下列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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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變更補償費請求權人是否有必要排除原可建築用

地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國土計畫變更編

定為非可建築用地後，始取得該土地所有權者？ 

2. 就變更補償費申請案件是否有必要規定一定申請

期限？ 

（三）請營建署將對應意見納入本條說明欄。 

七、 草案第 11 條： 

（一）保留。 

（二）請營建署研議下列事項： 

1. 第 1 項第 1 款以「申請補償時之單位土地價格」

為計算變更補償費之基礎，依提出補償申請之時

點不同而影響變更補償費金額高低，是否妥適？ 

2. 第 2 項係以「市價」為土地價格之計算基礎，惟

說明欄第 2 點第（2）款所敘「……參酌公共設施

保留地出售之價格約為公告土地現值三成……」1

節係以「公告土地現值」為計算基礎，二者未臻

一致，請該署依本條立法原旨釐明何者為宜，並

調整適當條文內容或立法說明論述。 

散  會 








